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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贖回於二零一七年到期20,000,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

茲提述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五

日、四月六日及四月八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發行於二零一七年到期

20,000,000港元年利率8厘的可換股債券（「二零一六年8厘可換股債券」）。除另有界

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（「到期日」）悉數贖回本金總額20,000,000港元的

未償還二零一六年8厘可換股債券，贖回價相等於其本金額的100%，即 20,000,000

港元，另加直至到期日（不包括該日）的應計及未付利息 1,600,000港元（「贖回」）。

本公司於到期日合共支付的贖回價為21,600,000港元。

本公司認為贖回不會對其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。待贖回完成後，二零一六年 8

厘可換股債券將會註銷，並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除牌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雷祖亮

中國深圳，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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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雷祖亮先生、王岳先生及凌鋒教授；非執行董事為劉

志坤教授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光梅女士、梁國新先生及劉兆祥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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